
 

資料文件  
2005 年 10 月 4 日 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  

內部指引  
 

 
引言  
 
 在 2005 年 8 月 15 日的特別會議上，以及劉江華議員和余

若薇議員其後亦提出，議員對執法機構按照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
命令》 (下稱《命令》 )訂定的內部指引表示興趣。本文件以保密的
形式，提供警方的內部指引以及相關文件。  
 
秘密監察的內部指引  
 
2. 警方就秘密監察訂定內部指引的最新版本載列於附件A (只
備 有 英 文 版 本 )。 這 些 指 引 並 沒 有 對 外 公 布 。 正 如 《 命 令 》 所 規

定，各執法部門內部會就《命令》的運作進行定期檢討，以確保

指引獲得遵從。  
 
3. 有關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與警方根據該命令訂定

的內部指引一併閱讀時所提供的保障措施，已根據立法會秘書處

法 律 事 務 部 在 2005 年 8 月 12 日 所 擬 備 的 比 較 列 表 (立 法 會

LS103/04-05 號文件 )的格式制訂成列表，並載於附件 B。  
 
 
 
 
保安局  
2005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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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2005年10月17日解密) 立法會CB(2)2639/04-05(01)號文件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 

在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及警方的內部指引下提供的保護  
  
 

 
 

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提供的資料  
(載於立法會LS103/04-05號文件內 )(斜體部分 ) 

 
 

主題  

《電訊條例》第 33條  《截取通訊條例》  

 
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 

(下稱 “該命令 ”) 
及警方的指引  

所取得的材料作

出的保障  
並無訂定條文，訂明根據《電
訊條例》第 33條作出的截取
命令所截取的資料是否可向
其他人披露。  
 

《截取通訊條例》第 6、8及 9條就披露
被截取的通訊施加限制。  
 
(a) 第 6(1)條規定，授權截取通訊的法

令須列明多項事宜，其中包括可
向其披露被截取的材料的人士。  

(b) 第 6(2)條規定，法官只可授權向調
查與該將被截取通訊有關的罪行
的其他執法人員披露被截取的材
料。  

(c) 第 8條施加一項責任，獲法令授權
截取郵遞通訊或電訊通訊的人員
須作出安排，為防止或偵查一項
嚴 重 罪 行 或 為 香 港 的 安 全 的 利
益，在有需要時，確保限制披露
被截取的材料的範圍及接受披露
材料的人數至最低標準。此外，
有關的獲授權人員須確保為任何
上述目的而沒有需要保留被截取
的材料時，須盡快銷毀該被截取
的材料。  

秘密監察行動的詳情，須嚴

格按照 “需要知道 ”的準則，向

授權所指明的人或由授權人

員給予授權的人披露。 (第 45
段 ) 

所 有 藉 秘 密 監 察 獲 得 的 材

料，須按照材料的敏感性適

當地劃分保密等級。(第 46段 ) 

附件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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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提供的資料  
(載於立法會LS103/04-05號文件內 )(斜體部分 ) 

 
 

主題  

《電訊條例》第 33條  《截取通訊條例》  

 
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 

(下稱 “該命令 ”) 
及警方的指引  

 
(d) 第 9(4)條禁止任何人根據法令獲

授 權 截 取 通 訊 而 向 其 他 任 何 人
(獲法院批准的人除外 )披露被截
取的材料。  

 

材料的處置  並無訂定條文，就處置被截
取的材料作出規定。  
 

《截取通訊條例》第 7條規定，凡被法
官終止或已逾期仍未續期的授權截取
的法令，在該法令下獲得的被截取的
材料須放在一包裹內，由獲授權人員
封蓋，而該包裹須放在公眾取不到的
地方。凡在法令終止後 90日內，在法
令內被指明的人未被控罪，法院在列
明的情況下，可命令銷毀放在封蓋包
裹內的被截取的材料。  
 

除非有關資料預期有需要用

作法庭聆訊用途，所有藉秘

密監察獲得的材料，在完成

監察行動以及不再因獲授權

的目的而需要時，必須按照

《保安規例》穩妥地銷，

以保障個人的私隱權利。 (第
46-47段 ) 

未獲授權下進行

截取或披露的補

救事宜  

沒有。  
 

《截取通訊條例》第 10條規定，法院
在接受受屈人的申請下，當符合某些
準則時，可就未獲授權下進行截取或
披露給予受屈人補償。  

 

視乎有關情況，若有關行動

並未獲授權，則根據《香港

人權法案條例》或《個人資

料 (私隱 )條例》，受屈人士可

能獲得民事補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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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提供的資料  
(載於立法會LS103/04-05號文件內 )(斜體部分 ) 

 
 

主題  

《電訊條例》第 33條  《截取通訊條例》  

 
《執法 (秘密監察程序 )命令》 

(下稱 “該命令 ”) 
及警方的指引  

其他保障  －  －  所有秘密監察的申請，必須

包括取得機密資料 (尤其是包

含受法律保密權保障或機密

的新聞材料的資料 )的可能性

的評估，以及秘密監察的目

的是否取得機密資料。 (第 52
段 ) 

職級高於作出秘密監察授權

的授權人員的人員，會作出

定期檢討。檢討的結果會予

以紀錄，並會呈交主要單位

指揮官。有關的行動亦會受

到其主要單位指揮官的日常

檢查。 (第 42-43段 ) 

署方亦向有關人員給予特別

提示，強調在處理機密資料

(尤其是可能包含受法律保密

權保障或機密的新聞材料的

資料 )時，須特別謹慎。 (第
48-53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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